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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母亲遗嘱，哥哥输了官司也伤了兄弟情
时间：1月19日 地点：镇海法院

“你的遗嘱是假的！”
“你那份才是假的！”
法庭上，唐家两兄弟为了母亲遗留下来的一套

房子吵翻了天。
唐家兄弟是宁波镇海人，2015年12月，唐某银

突然发现哥哥唐某金和嫂子在没跟他打招呼的情况
下，就把母亲的一套房子拿去出租了，收来的租金也
都进了哥嫂自己的口袋。唐某银几次三番向哥哥说
明，母亲生前已经决定把这套房子给他了，希望能把
房子收回去。可唐某金却坚称，房子是自己的。

见哥哥不为所动，唐某银把母亲的遗嘱拿出来
对质，谁知，唐某金手上也有一份遗嘱，“这也是老妈
留下来的，说好了房子给我。”唐某银一看，两份遗嘱
的内容、笔迹截然不同。

“明明说好房子给我的，怎么会有两份遗嘱呢？”
唐某银把哥哥告上了法庭。

开庭那天，兄弟俩分别向法官提交了遗嘱，都说

自己那份才是真的。
原来，母亲写遗嘱的时候，三个孩子都没有在

场，在场的只有他们的父亲。庭审期间，唐父陈述了
唐母留下遗嘱的经过。“我们一共有6间房子，大儿
子阿金结婚后，给了大儿子2间，剩下4间我们自己
住。这4间房，我们夫妻商量留给小儿子。”唐父说，
小儿子唐某银在外地工作，回来没有房子，当时唐母
身体不好，写遗嘱的时候就决定将4间房子都留给
小儿子阿银。“我也是同意的，哥哥阿金房子多，条件
比较好一些。”兄弟俩的妹妹听了父亲的陈述和遗嘱
上的字迹，也认可唐某银提交的遗嘱是真的那份。

虽然唐父和妹妹都这么说，唐某金还是坚持自
己的说法，认为父亲袒护弟弟。法官表示，如果对遗
嘱有异议，可以申请司法鉴定。

自己的那份遗嘱是自己写的，唐某金对此心知
肚明，且弟弟已经申请了司法鉴定。自知理亏的唐
某金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那份遗嘱是假的。

在庭审中伪造重要证据，妨碍民事诉讼，法院对
唐某金处以罚款5000元，同时判决涉案房屋归唐某
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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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板”收了“政委”的钱就失联，谁才是“大忽悠”？
时间：1月19日 地点：瓯海法院

打算找“大老板”借 300 万元投资项目，谁知对
方预收了自己 12 万元利息后“失踪”，吴某赶紧到
公安机关报警。一场商场上的谈判演变成法庭上
的对峙。

2016年1月，吴某接洽了一笔生意，需要300万
元的投资款。因为手头资金紧张，他就想找杨某合
作，如果杨某能借钱给他，就让杨某在项目中占一定
股份，同时支付12万元的利息。为促成合作，吴某
还提出以自己的房产作抵押。杨某表示同意，但要
求先收利息，然后才转钱给吴某。

同年 2 月 2 日，吴某将 12 万元利息通过网银转
账给杨某的“妻子”。然而，到了约定汇投资款的时
间，吴某却没收到一分钱，杨某的手机也处于关机的
状态。一查，杨某“妻子”竟称两人是网上相识，并非

夫妻关系。
这下，吴某慌了神，立即到派出所报警。听了吴

某的叙述，民警也觉得奇怪，吴某和杨某认识不过半
载，而且只是在几次生意洽谈中碰过面，他怎么就这
么信任杨某，还主动送钱上门呢？

吴某说，2015 年10月，他在北京时通过朋友介
绍认识了36岁的云南人杨某。当时，杨某自称是做
有色金属生意的，名下有千万资产，能够调动大量资
金。吴某觉得他是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便以曾任职
永嘉县“人民武装部政委”的身份与杨某商谈“战备
铜”的批发生意。吴某称，他能以26000元/吨的价格
批发给杨某，每吨收取8000元好处费即可。由于涉
及交易金额达数亿元，杨某出具一份自己的银行资
金流水给吴某，然而，被吴某一眼识破，这是一份伪

造的记录。不过，事实上吴某这一头也无法拿到所
谓的“战备铜”资源，两人的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

虽然隐约感觉杨某的身份有猫腻，但吴某还是
相信他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于是便有了这次的合
作。只是吴某没想到，杨某收了12万元以后便销声
匿迹了。

杨某被抓后，公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杨某提
起公诉。

开庭时，被告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杨某声称，
是吴某隐瞒在先，谎称自己是“政委”，而且他在温州
的房产远远够不上抵押的数额，所以才没有履行承
诺。而吴某表示，杨某收到钱后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所以他才去公安机关报警的。

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开车门撞了人，不到14岁的孩子成了被告
时间：1月18日 地点：慈溪法院

“开车门之前，一定要认真观察周围的情况。”庭
审结束，法官提醒大家说。杨女士用力地点了点
头。这场官司，给她好好上了一堂交通安全教育课。

慈溪的杨女士和戎先生两家住同一个小区，孩
子又是同班同学，所以经常相互帮忙接送。

2015年6月9日傍晚，天下着雨。杨女士临时接
到戎先生的电话，请她帮忙顺便带自己儿子昊昊回
来。和往常一样，杨女士愉快地答应了。

这原本是一次稀松平常的“代劳”，没想到却出
了意外——当时，杨女士把汽车临时停在路边，昊昊
开左后车门时，没见到沿途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结果
发生了碰撞。经诊断，骑车的罗小姐左锁骨粉碎性
骨折、脑震荡等。

交警部门认定，杨女士、昊昊应承担事故的同等
责任，罗小姐无责任。

2016年9月，罗小姐将驾驶汽车的司机杨女士、
开车门的昊昊、昊昊的父母，以及杨女士所投保的保
险公司全部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庭审过程中，大家对事发经过、罗小姐受伤的事
实都没有异议，但在如何划分赔偿责任上出现了不
同的声音。

昊昊父母说，儿子在事发时还不到 14 周岁，不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时他们已将监护权暂时
移交给了杨女士，应当由杨女士及其投保的保险公
司予以赔偿。

杨女士也觉得保险公司应当在商业第三者责任
险限额内对昊昊应承担的责任予以赔付。“不过，当
时没有提醒昊昊小心开车门，我自己也负有一定的
责任。”杨女士说，由于自己没有尽到提醒和注意的
义务，如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昊昊所造成的损失，她愿
意对昊昊应承责的部分分担30%的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方面认为根据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条
款，赔付范围只限于被保险人和其允许的合法驾驶
员。也就是说，保险公司仅同意对杨女士在交强险
之内应付的赔偿责任进行赔付。

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只需承担合同约定内的义
务，保险理赔的对象仅限于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合
法驾驶人所造成的事故损失，因此对杨女士、昊昊父
母的答辩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保险责任限额内
赔偿罗小姐3.6万元；杨女士和昊昊分别对交强险之
外赔付不足部分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因杨女士
自愿承担昊昊应负责任的30%，所以昊昊最终应赔
付罗小姐8000元。不过，昊昊还是未成年人，这笔钱
还是由他的父母来承担。

两度对警察出手，都是酒精闹的
时间：1月18日 地点：临安法院

临安人顾某因妨害公务罪被法院判处拘役6个
月。宣判后，法官劝诫顾某说，“你两次犯事都是因
为酗酒闹事，一定要好好反省，改掉酗酒的毛病。”

2016年11月24日凌晨，临安玲珑街道盛武肥牛
店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一拨客人来店里吃夜宵，其
他客人都走了，只剩下一名醉酒的男子，不肯付钱。

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赵斌和辅警俞梦迅速赶往
现场处置。两人赶到后，发现有一名体型微胖的男
子，脸上带着伤，醉醺醺地坐在二楼大厅处。他就是
顾某，今年43岁。“我要付钱的啊！”看到民警，他从

兜里拿出了几枚硬币和几十块钱，“你看，我钱付掉
了。”但事实上，顾某的夜宵共花费600多元。

民警见状，耐心劝说顾某，如果没带钱可以找亲
戚朋友代付，或者和店方协商一下，迟些付款。谁
知，顾某不仅不听劝，反而胡搅蛮缠起来。劝说不
成，民警准备先将他带到派出所。

一开始，顾某还算配合，上了警车。可上车后，
顾某开始不耐烦了，辱骂民警，还叫嚷着是民警将他
打伤的，又突然对旁边的赵警官出手，抓头发、扇耳
光，还扯掉了他右肩的徽章，摔打取证仪。随后顾某

被民警控制住。
在派出所醒酒后，顾某交代了事情的经过。他

承认的确是喝多了，酒劲上头，情绪激动，还与民警
发生了冲突。酒醒后的顾某万分后悔。

而这并非顾某初犯。1998年，顾某在一家美发
店和服务员发生冲突，殴打服务员而被民警传唤。
在派出所时，他还摔了派出所的东西、扯掉民警肩
章。那次，顾某因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被行政拘
留20日。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